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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擬針對境內股權處分所得提供安全港規則

摘要

香港政府於今（2023）年3月發布討論文件（下稱「討論文件」)，針對境內股權處分所得之

稅務處理，向社會各界進行徵詢。該討論文件提出安全港規則以及適用條件，亦即若香港境

內股權處分所得符合特定條件，可直接被視為無須課稅之資本利得。在諮詢期內所蒐集之意

見將在立法過程中列入考慮。相關的立法修訂預計將於2023年底前完成，並於2024年1月1日

起生效。

背景

根據香港稅法規定，跨國企業在香港收取因處份股權產生之海外資本利得，只要符合香港被

動性海外所得免稅（Foreign Source Income Exemption, FSIE）之豁免規定，即可適用免稅。

同時，若香港公司在香港境內因處分股權而取得所得，如屬於資本性質，也無須課稅。

然而，對於在香港境內處分股權是否屬於資本性質，香港政府並無明確規定，而需根據基於

個案之相關事實和情況（例如：進行同類交易之頻率、持有期間、持股比例、購入或出售股

權之理由等）進行「營業標記」（Badges of Trade）分析，以確定該處分利得應如何被歸類。

安全港規則

為了在不進行「營業標記」分析的情況下，依舊能判斷在香港的處分利得是否屬資本性質，

討論文件中提出了一項安全港規則。根據該規則，在香港的股權處分所得在下列情況，將被

視為香港的免稅資本利得：

• 投資者在處分前持有股權連續至少24個月，以及

• 所持有股權占被投資實體至少15%

若有所得通常不被視為資本性質，或認為濫用風險相對較高時，香港政府仍將透過「營業標

記」分析的方式判斷所得是否符合資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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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觀察

自今（2023）年3月發布以來，討論文件尚在尋求各方意見。香港政府在立法過程中將考慮

納入在諮詢期內所蒐集之意見，並預期該提案將於2023年底前通過，並於2024年1月1日起

生效。

香港政府針對境內股權處分所得而設計的安全港規則係參考新加坡稅法相關規定，討論文件

的內容較新加坡稅法中20%之持股門檻更為寬鬆。有香港據點，並可能取得境內或境外處置

股權所得之臺商企業，可密切留意相關草案審議進度。根據立法內容，進行適當之股權處置

安排，以提升集團整體稅務遵循效率。安永將持續為您追蹤香港稅務及相關法規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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